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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03 号 
 

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7 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

关联交易的公告》称，经全面核查，你公司发现合并报表子公司

湖南梦洁永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梦洁永

创”）出资 5,300 万元投资的江阴钻皇珠宝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江阴钻皇”）与你公司关联方湖南麓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湖南麓川”）、深圳麓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深圳麓川”）等存在资金经过多次转账的方式被实际控制人

姜天武及股东李建伟、李菁、李军、张爱纯（以下简称“实际控

制人及相关股东”）拆借的情形，拆借款项用于实际控制人及相

关股东偿还因触发《差额补足协议》而形成的债务（以下简称“兜

底债务”）。为解决上述资金占用问题并消除 2021 年报审计意见

的保留事项，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拟受让梦洁永创持有江阴钻

皇的股权，转让价格为初始投资总额加上同期公司贷款最高利率，

即 5,300 万元加上公司同期贷款最高利率 4.79%/年，转让款合

计 5,507 万元。上述事项已经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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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。截至公告日，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已根据合同支付了

3,000万元的转让款，已涵盖 2,778万元占用款本金及相关利息，

剩余的转让款将按合同约定进行支付。根据相关协议，在协议生

效后，预付款 3,000 万元将自动转为首期股权转让款，剩余款项

由受让方各方按照受让比例于协议生效后一年内付清。 

7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

的公告》称，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转让所持你公司股权的总价

款 3.85 亿元，资金来源全部为受让方长沙金森新能源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长沙金森”）自有资金及向股东借款。截至回复日，

长沙金森已完成 1.5亿元首付款的支付，尾款将继续由股东给长

沙金森提供借款予以全部支付。资金来源情况表显示，长沙金森

三位股东李国富、刘彦茗和林可可的股东实缴出资 6,100万元已

全部实缴到位；长沙金森向股东林可可借款 2.24 亿元，借款已

到账 0.9亿元，借款年利息为 6%，还款日期为 2025年 6月 2 日；

长沙金森向股东李国富借款 1 亿元，借款年利息为 6%，还款日

期为 2025 年 6 月 26 日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股东及收购相

关方的基础上就下列事项进行核实说明： 

（一）关于资金占用 

1.请结合你公司转让子公司梦洁永创所持江阴钻皇股权、实

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已支付 3,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方式，以及

江阴钻皇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情况，说明你公司认为股权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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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即视同占用解决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.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，是否有利于保障上

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3.请说明资金占用解决的具体时点，剩余款项由受让方各方

按照受让比例于协议生效后一年内付清是否会形成新的期间资

金占用。 

4.请结合上述问题 1、3 的回复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实际解决

了资金占用，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非经营性占用、违规担保或

对外财务资助，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公司股票交易应

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提示风险并说

明解决措施（如有）。 

（二）关于控制权变更 

5.请说明长沙金森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取得上市公司股份

的股权转让款 3.85 亿元中除 6,100 万元为股东实缴出资外其余

均为股东借款的原因，结合长沙金森股东林可可为本次股权转让

款提供大部分借款以及长沙金森股东层面作出的相关安排的情

况，说明认定李国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6.结合长沙金森股东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借款存在约 3 年

的借款期限和还款要求的情况，说明长沙金森的还款资金来源，

如何保证其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。 

7.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 1至 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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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7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
